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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在小区楼下行走， 深圳一名男童被一扇坠落的玻璃窗
砸中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逝去。仅隔几天，南京一名女童被8岁
男童高空抛物砸中， 经紧急救治后所幸没有生命危险……刚刚
过去的两个月，全国各地发生多起高空坠物造成的伤亡事件。另
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“高空坠物”、“高空抛物”发现，这方面的
法律纠纷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。

“高空坠物”成了悬在城市上空的痛，刺痛了许多人的心。
纵观高空掉落下的物品种类，这个“城市之痛”也让人发出

“天灾”“人祸”的感叹。“天灾”，即“高龄服役”的建筑物及其悬挂
物、搁置物发生脱落、坠落造成他人损害；“人祸”，即高层住户随
手丢弃物品，对楼下行人造成伤害。脱落的墙砖、坠落的窗户、掉
落的花盆，随手一抛的苹果、酒瓶、餐盒，在空中释放出几何级的
能量，成为伤人的利器。

一颗鸡蛋，足以致死。高空坠物，是城市上空的“不定时炸
弹”，这种防不胜防的飞来横祸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
全。当我们行走在高楼大厦间，永远不知道头顶是否安全，自己
会不会成为“下一个”受害者。

高空坠物造成的伤亡事故，让人心有余悸。但是，守护“头顶
安全”，仅仅谈道德和素质是不够的。需要“软硬兼施”对付“天
灾”和“人祸”，为大家筑起安全防护网。

软件上，不止于道德，更关乎法律，要用立法和司法手段威慑
高空坠物行为，用法律撑起安全防范网。硬件上，用技术手段提高
建筑安全等级，加大公共安全管理投入，从源头上防范风险。

安全无小事，生命大于天。当头顶安全后，我们仰望高楼大
厦时，看到的是美丽的天空，而不用担心成为“下一个”。 ■范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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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护“头顶安全”刻不容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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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案例
“天降”花盆
湘潭男孩被砸身亡

●威力
一个30g鸡蛋
从25楼落下可夺命

●对策
应对城市之痛
需要“软硬兼施”


